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建荣：

本院受理异议人(被执行人)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与申请执行人宁夏普
迈特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被执行人马建荣执行异议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5)宁0105执异30号执行裁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执行人宁夏普迈特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交的
复议申请书。申请执行人宁夏普迈特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复议请求：1.
撤销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25)宁0105执异30号执行裁定书；2.请求驳
回被执行人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的执行异议。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室领取复议申请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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